
2005 年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05 年 6 月 29 日发行的 2005 年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始支付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期间

（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05年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05粤交通。 

3、债券代码：111026 

4、发行主体：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15亿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05]1135号文件批准

公开发行。 

7、债券期限：15年。 

8、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利率5.3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9、债券形式：采用实名制记账式，投资人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开立的一级账户或在二级托管人处开立的二级托管账户中托管记载。 

10、计息期限：自2005年6月29日至2020年6月28日，逾期不另计息。 

11、付息首日：自2006年至2020年每年的6月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第一

个工作日）；年度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2、还本付息方式：发行人将于每年付息首日支付利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并由相应的托管机构负责具体办理利息的支付事宜。 

13、集中付息期：自每年的付息首日起的20个工作日（包括付息日当天），投资人可于










